注册建造师管理须知

1、 初始注册申请（二级一份资料，一级三份资料）
初始注册申请表原件、资格证书、学历证书（报考建造师资格初审时提供的毕业证）、身份证、与工作单位的劳动合同、工作单位出具的工资证明、一寸照片一张（同时携带资格证、毕业证原件核对）。
2、 变更注册申请（二级一份资料，一级三份资料）
1、调动工作单位：变更注册申请表原件、与原单位的解聘协议、与现单位的劳动合同、现单位出具的工资证明、注册证原件。
2、变更身份证号或姓名：变更注册申请表原件、身份证、户口本或户籍证明、变更姓名提供注册证原件。
3、聘用企业名称发生变更：变更注册申请表原件、提供变更后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所在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注册证原件。
三、增项注册申请（二级一份资料，一级三份资料）
增项注册申请表原件、增项专业执业资格证书或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注册证原件。
4、 注销注册申请（二级一份资料，一级三份资料）
注销注册申请表原件、与单位的解聘协议或《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十七条所列情形的证明资料、个人注销承诺书（手写）、注册证原件。
5、 遗失补办申请（二级一份资料，一级三份资料）
遗失补办申请表原件、遗失声明报纸原件及复印件(二级不需要提供）、一寸照片一张。
6、 延续注册申请（自治区住建厅已将此项工作暂停，文件-包头市城建委网站-机关科室-建筑业管理科-政策文件发布-《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暂停我区二级建造师延续注册的通知》。）
延续注册申请表原件、与工作单位的劳动合同、注册证原件。
7、 关于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
    注册建造师的执业印章建议联系住建部授权单位刻印，刻印印章单位所在地：北京市
联系人：王主任 联系电话：13311295393。
8、 关于建造师管理锁的购买
    一级建造师管理锁购买联系QQ号910502607；二级建造师管理锁购买联系电话：0471-6925612(自治区建筑业协会）或0472-5243435（包头建筑业协会）。

注意事项

    1、企业必须安排专人负责申报、咨询建造师注册各项申请工作；
    2、二级建造师注册相关申请资料申报程序：企业先将申报申请在二级建造师管理系统内上报盟市审核后，于7日内递交申报申请书面资料，期限内未递交书面资料的系统内申请，将予以退回申请；
    3、未上报系统信息而提前递交书面资料的申请，将视为未递交申请；审核系统内申请事项电子版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予以退回申请重新填报；
    4、申请书面资料中（一级、二级），申请表涉及需签名部分，必须有本人手签名，涉及加盖单位公章部分，必须盖章且清晰，附件资料的复印件中内容及公章必须清晰可见；建造师管理系统中（二级），要求上传的电子版附件资料内容及公章必须清晰可见；
5、各企业负责建造师管理工作人员，在申报申请后，自行查看建造师管理系统内各项申请的审批情况或关注自治区住建厅官网“通知公告栏”关于建造师申请事项的公示；向建筑业科咨询有关问题时，说明书面资料的递交时间或建造师系统中申请已完成时间。
6、一级注册建造师调出省外需自治区住建厅审核的流程：企业携带一级注册建造师变更申请表原件（建议三份），赴自治区建筑业协会四楼-建造师注册中心审核，审核通过后，赴自治区住建厅610加盖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建造师审核章。

注：1、建造师书面资料齐全后递交地点：包头市城乡建设委员1408室。
[bookmark: _GoBack]部门：市城建委建筑业科 联系人：戴超 联系电话：0472-5220637

2、自治区建筑业协会地址：呼和浩特市锡林郭勒南路与永光巷东（28号）100米4楼
    自治区建筑业协会建造师注册中心联系电话：0471-6264027
信息中心联系电话：0471-6925612   0471-6913042

3、包头建筑业协会地址：包头市劳动路与校园路东200米建设管理大厦8楼
        包头建筑业协会联系电话：0472-5243435
